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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首次 2021/2022 学年度全国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抽检工作中各学位授予单位上报材料和专家评议情况反馈，

全国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信息平台拟对信息上报工作

做出如下调整，以方便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域内学位授

予单位，顺利完成 2022/2023 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抽检工作。 

 

一、关于学位授予信息收集和报送（备案） 

为顺利推进 2022/2023 学年度（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

年 8 月 31 日期间授予学位）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工

作，建议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学位授予单位按照如下要

求完成学位授予信息收集和报送（备案）： 

（一）学位授予信息收集 

各学位授予单位在收集全部当年毕业生学位授予信息，

准备学位授予信息报送（备案）工作时，请同时收集本科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工作所需补充字段信息、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原文以及相关材料。 

补充字段共 12 个，分别为：论文题目、撰写语种、论

文研究方向、论文关键词、指导教师、是否本专业第一届毕

业生、上传论文（设计）类型、论文原文或说明文件名称、

其他材料文件名称、查重报告文件名称、毕业生所在院系代

码、毕业生所在院系名称。其中，是否需要查重报告请参照

各省市区具体抽检办法规定；“毕业生所在院系代码”和“毕业

生所在院系名称”用于开通校级二级账户（从 2023 年开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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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账户不再限制专业和人数，成人高等教育及来华留学可

按需填写“成教学院”、“国际学院”等院系名称），便于校级

管理员将本校全部毕业生每条学位授予信息一一对应，完整、

准确地分配到具体学院。 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原文或毕业设计说明均不可为手写扫

描文档。 

（二）学位授予信息报送（备案）时间安排 

各学位授予单位请按学位授予信息报送（备案）有关规

定，在学位授予决议生效起 30 日内完成报送（备案），各

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请协调本省学位信息备案处室及时准确

完成备案审核工作。9 月 1 日及之后报送（备案）的学位授

予信息将纳入下一学年度（2023/2024）抽取范围。 

 

二、关于论文信息汇总表的调整 

（一）字段拆分 

论文信息汇总表中原 AB 列“论文原文及其他材料文件

名称”拆分为三列：AB 列“论文原文或说明文件名称”、AC

列“其他材料文件名称”、AD 列“查重报告文件名称”。 

1.“论文原文或说明文件名称”列：该列为必填项，文件

类型为 PDF。可填写的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原文文件名称或毕业设计说明

文件名称； 

（2）涉密论文相关定密证明材料文件名称； 

（3）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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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不要求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规定或培养方案、成绩单等

证明材料文件名称。 

2.“其他材料文件名称”列：该列为选填项，若为非文本

类毕业设计，则该列为必填项。填写内容为该毕业设计及支

撑材料压缩包文件名称，文件类型为 ZIP，压缩包文件大小

不超过 2GB。 

3.“查重报告文件名称”列：该列为选填项，如省级教育

主管部门要求域内高校上传查重报告，则该列为必填项，文

件类型为 PDF。 

（二）字段删除 

取消论文信息汇总表中原 AC 列“超大附件文件名称”字

段。 

（三）字段由选填变为必填 

论文信息汇总表中的原 AD 列“毕业生所在院系代码”

（现变为 AE 列）和原 AE 列“毕业生所在院系名称”（现变

为 AF 列）变为必填项。 

变化后的论文信息汇总表填写说明见附件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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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论文信息汇总表部分字段的填写说明 
 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形式 
上传论文（设计）

类型（AA 列） 

论文原文或说明文件名称

（AB 列） 

其他材料文

件（AC 列） 

论文题目 

（U 列） 

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文件名称（.PDF） 选填（.ZIP） 填写对应题目 

文本类毕业设计 

（含毕业实践*） 
毕业设计 

文本类毕业设计文件名称

（.PDF） 
选填（.ZIP） 填写对应题目 

非文本类毕业设计 

（如演出类作品、艺术

作品、动画视频、建筑

图纸、毕业实践等） 

毕业设计 
非文本类毕业设计说明文

件**名称（.PDF） 

必填，非文本

类毕业设计

及支撑材料

压缩包文件

名称（.ZIP） 

填写对应题目 

涉密论文 涉密论文 
涉密论文相关定密材料文

件名称（.PDF） 
选填（.ZIP） 填写对应题目 

无 无 

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

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不要

求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规

定或培养方案、成绩单等证

明材料文件名称（.PDF） 

选填（.ZIP） 不填写 

*毕业实践 

对照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，

部分专业允许高校自行选择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形式，若高

校选择为毕业实践的形式，则按“毕业设计”处理。 

**非文本类毕业设计说明文件 

说明文件是对非文本类毕业设计作品的说明，该说明文

件中包括但不限于能证明该生在毕业作品中所做的工作，以

及能体现毕业作品的专业水平等内容描述。例如：对于演出

类毕业设计作品，说明文件要体现演出技巧、情感表达等内

容；如果是一个集体演出作品，则需要说明毕业生本人在演

出视频中出现的时间节点和表演行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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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匿名处理（请参照各省市区具体抽检办法规定） 

各省域内学位授予单位上传的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原

文是否匿名，由各省自行决定。若有关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确

定本省抽检工作以匿名方式开展，则须要求域内学位授予单

位所有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原文均按匿名方式要求毕业生提供

给学位授予单位后再进行上传。以下内容仅供参考。 

（一）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一般组成部分 

1.封面（包含学校标识、论文（设计）题目、指导教师、

学生姓名、专业信息、毕业年月等信息）； 

2.原创性声明； 

3.版权使用授权书； 

4.中英文摘要； 

5.目录； 

6.正文； 

7.参考文献； 

8.致谢； 

9.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研究内容相关的附录材料。 

（二）匿名处理要求 

1.须进行匿名处理的项目 

若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域内各学位授予单位对本科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匿名上传后再抽检评审，各学位授予

单位须对以下出现学位授予单位信息、指导教师信息和作者

信息等内容进行匿名操作，确保论文（设计）内不出现学位

授予单位、指导教师以及论文作者等相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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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封面； 

（2）原创性声明； 

（3）版权使用授权书； 

（4）页眉； 

（5）致谢。 

2.匿名处理要求 

进行匿名处理后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原文（PDF）： 

（1）未被加密； 

（2）可复制、可编辑。 

（三）匿名处理方式 

1.可选用黑色图片覆盖，示例：  

2.也可选用马赛克覆盖，示例：马赛克覆盖 

建议使用工具 Adobe Arcrobat Pro DC 

 

五、关于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专家库上报 

2022/2023 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专家库上

报，将与学位授予信息补充和论文原文上报工作同时进行。

请各学位授予单位在收集论文信息的同时一并收集本科毕

业论文（设计）毕业生指导教师（抽检专家）个人信息，以

便同步完成对本校的毕业生指导教师（抽检专家）个人信息

进行新增、更新，以及对退休、调走、出现师德师风问题的

专家进行退库删除管理。专家库更新数据表结构及填写说明

见附件 2（与 2022 年补报时使用的数据表结构一致）。

本科抽检 


